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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九 年五月六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財 經事務委員會  

為打擊與 放債業務有關的不 良手法而推行的措 施  

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向 委員 闡 述政 府 為 打 擊與 放 債業 務 有 關 的不 良 手法 而 推 行

的措施的最新情況。  

背景  

2 .  為 處 理 有 公眾 關 注到 有 訛 稱 中介 的 騙徒 利 用 詐 騙手 法 ，誘 使 擬 借

款 人 透 過 他 們 借 貸 ， 並 從 中 收 取 高 昂 費 用 ， 政 府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起 針 對

有關情況推行了以下四大範疇的應對措施：   

( a )  警方加強執法；  

( b )  對放債人施加更嚴格的牌照條件；   

( c )  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；以及  

( d )  加強為市民提供的諮詢服務。  

 

3 .  政 府 已 檢 討這 四 大範 疇 應 對 措施 的 成效 ， 並 在 二零 一 八年 二 月 的

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匯 報 檢 討 結 果 (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C B(1 ) 53 0 /1 7 -

1 8 (0 5)號 文 件 )。 這四 大 範疇 應 對措 施大 致 有效 打 擊與 放債 業 務有 關 的

不 良 手 法 。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規 管 放 債 人 和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好 的 保 障 ， 政 府

在過去一年推出一系列的優化措施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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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發展  

( a )  警方加強 執法   

4 .  自 二 零 一 六年 推 行四 大 範 疇 應對 措 施後 ， 警 方 接獲 有 關不 良 中 介

的 投 訴 大 幅 減 少 。 警 方 在 二 零 一 七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分 別 接 獲 14 4 宗 及

1 77 宗懷疑涉及不良中介的投訴個案，數目遠較二零一六年的 5 97 宗

為 少 。 所 有 報 稱 涉 及 不 良 中 介 的 投 訴 個 案 ， 都 會 交 由 警 方 刑 事 調 查 單

位跟進。  

5 .  此 外 ， 警 方在 二 零一 八 年 採 取多 項 針對 不 良 中 介的 執 法行 動 ， 並

特 別 動 員 多 個 警 隊 單 位 在 全 港 進 行 大 規 模 執 法 行 動 ， 以 加 強 阻 嚇 作

用。二零一八年共有 2 0 人因涉及財務中介詐騙而被控 “串謀行騙和詐

騙 ”等 罪 名 。 另 有 4 人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被 判 監 禁 十 六 至 四 十 二 個 月 不

等。警方會繼續採取果斷的措施，打撃不良中介及相關欺詐案件。  

6 .  警 方 一 直 密切 留 意財 務 中 介 詐 騙 案 件的 趨 勢 變 化， 並 會採 取 一 切

所 需 行 動 以 打 擊 這 方 面 的 罪 行 。 警 方 留 意 到 ， 有 不 法 分 子 利 用 電 話 接

觸 受 害 人 ， 再 以 有 利 的 貸 款 條 件 誘 騙 對 方 借 貸 ， 從 中 索 取 行 政 費 或 保

證 金 ， 但 在 取 得 受 害 人 的 金 錢 後 不 知 所 蹤 。 另 有 不 法 分 子 協 助 受 害 人

取 得 個 人 或 按 揭 貸 款 來 償 還 舊 債 或 投 資 ， 再 以 欺 詐 手 段 取 走 貸 款 後 逃

去 無 蹤 。 針 對 這 些 情 況 ， 警 方 在 多 個 警 員 訓 練 課 程 中 加 入 相 關 內 容 ，

定 期 提 供 有 關 偵 查 財 務 中 介 詐 騙 的 培 訓 ， 讓 不 同 單 位 的 警 務 人 員 更 有

能力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。  

7 .  與 此 同 時 ，警 方 與公 司 註 冊 處定 期 舉行 聯 絡 會 議， 就 各自 的 執 法

行 動 交 換 資 料 和 情 報 。 為 顯 示 政 府 打 擊 不 良 放 債 手 法 的 決 心 和 努 力 ，

警 方 和 公 司 註 冊 處 近 日 採 取 一 項 聯 合 行 動 ， 合 力 打 擊 涉 及 不 良 手 法 的

放 債 人 和 中 介 ， 行 動 中 共 有 17 人 被 警 方 拘 捕 。 這 項 聯 合 行 動 結 合 警

方 的 執 法 力 量 和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規 管 職 能 ， 共 同 打 擊 與 放 債 業 務 有 關 的

不良手法。  



3 

( b )  遵守牌照 條件 的情況  

8 .  自 二 零 一 六年 十 二月 起 ， 政 府向 所 有持 牌 放 債 人施 加 十項 額 外 的

牌 照 條 件， 從 而： ( a )確 保 有 效 地 執行 放 債 人及 與 放債人 有 關 連 各 方 1

不得向借款人另行收費的規定，以加強規管放債業； (b )加強保護借款

人 和 擬 借 款 人 的 私 隱 ； ( c )提 高 透 明 度 和 資 料 披 露 ； 以 及 (d )提 醒 巿 民

借 貸 要 審 慎 。 政 府 再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起 施 加 另 外 兩 項 牌 照 條 件 。 根

據 這 些 新 條 件 ， 持 牌 放 債 人 必 須 遵 守 特 定 的 打 擊 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

籌 集 規 定 ， 並 須 在 借 貸 申 請 涉 及 諮 詢 人 時 取 得 該 名 諮 詢 人 的 書 面 同

意，確定該人已同意擔任有關借貸申請的諮詢人。  

9 .  整 體 而 言 ，遵 守 牌照 條 件 的 情況 大 致令 人 滿 意 。自 二 零一 六 年 十

二 月 實 施 更 嚴 格 的 牌 照 條 件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二 月 期 間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實 地

巡查了 86 4 名持牌放債人，涵蓋約 40 %的持牌放債人。  

1 0 .  對 於 違 規 個案 ， 公司 註 冊 處 已 適 時 採取 跟 進 行 動。 截 至二 零 一 九

年二月，公司註冊處已向涉事的放債人發出 40 3 項命令，要求他們在

指定時間內作出糾正。公司註冊處也進行了 31 9 次跟進實地巡查，以

查 核 涉 事 的 放 債 人 是 否 已 糾 正 違 規 之 處 。 如 放 債 人 仍 未 糾 正 違 規 之

處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會 發 出 警 告 信 ， 並 會 安 排 第 三 次 實 地 巡 查 。 截 至 二 零

一 九 年 二 月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已 發 出 3 2 封 警 告 信 。 視 乎 違 規 的 嚴 重 程

度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會 考 慮 在 涉 事 的 放 債 人 申 請 續 牌 時 向 牌 照 法 庭 提 出 反

對。  

1 1 .  就 違 規 性 質 而 言 ， 大 部 分 個 案 與 備 存 記 錄 有 關 ， 包 括 沒 有 備 存

( a )向 借 款 人 解 釋 貸 款 協 議 內 容 的 記 錄 ； 以 及 ( b )借 款 人 對 是 否 已 與 中

介 達 成 任 何 協 議 的 回 應 、 有 關 中 介 的 詳 細 資 料 ， 以 及 在 貸 款 協 議 中 放

債 人 與 中 介 的 關 係 的 相 關 記 錄 。 就 此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已 提 供 經 改 良 的 表

格樣本，協助持牌放債人遵守規定和為擬借款人提供更佳保障。  

1 2 .  此 外 ， 公 司註 冊 處一 直 監 察 持牌 放 債人 按 照 更 嚴格 的 牌照 條 件 發

布 放 債 業 務 廣 告 的 情 況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二 月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已 向 涉 事

的放債人發出 138 項命令，要求他們作出糾正。如放債人仍未糾正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《放債人條例》 (第 163 章 )第 29(10)條禁止放債人或其僱員、代理人，或代放債人

行事或與放債人共謀的人，向借款人徵收款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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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之 處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會 發 出 警 告 信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二 月 ， 公 司 註 冊

處已就此發出 2 0 封警告信。  

1 3 .  涉 事 的 放 債人 已 按 照 要 求 糾 正違 規 之處 ， 可 見 公司 註 冊處 的 跟 進

行 動 湊 效 。 公 司 註 冊 處 會 繼 續 實 地 巡 查 持 牌 放 債 人 的 處 所 和 留 意 他 們

發布的廣告，以確保規定獲得妥善執行。  

( c )  加強公眾 教育及宣傳  

1 4 .  為 了 讓 公 眾更 認 識和 防 範 與 放債 業 務有 關 的 不 良手 法 ，政 府 在 二

零 一 八 年 推 出 一 連 串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播 放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和

電 台 宣 傳 聲 帶 ； 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和 報 章 展 示 宣 傳 廣 告 ； 在 社 交 媒 體 發

放 短 片 ； 通 過 民 政 諮 詢 中 心 、 銀 行 、 持 牌 放 債 人 、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、 公

共 屋 邨 、 政 府 大 樓 等 分 發 海 報 和 宣 傳 小 冊 子 ； 以 及 與 警 方 合 作 ， 通 過

其 “ 童 叟 無 欺 ” 防 騙 資 訊 平 台 ( 包 括 利 用 Yo uT ub e 、 Fa c eb oo k 和

In s t a g r a m 等網上渠道 )，以及地區宣傳活動，發放相關資訊。  

1 5 .  另 外 ， 警 方成 立 了反 詐 騙 協 調中 心 ，加 強 打 擊 詐騙 案 和提 高 市 民

提 防 各 類 騙 案 的 意 識 。 反 詐 騙 協 調 中 心 會 協 調 資 源 ， 安 排 適 時 的 宣 傳

及 教 育 活 動 ， 使 市 民 對 各 類 騙 案 (包 括 不 良 財 務 中 介 )提 高 警 覺 。 市 民

如遇到可疑情況，亦可透過反詐騙協調中心的 2 4 小時電話熱線 “防騙

易 18 22 2 ”，尋求意見和警方的協助。  

1 6 .  由 於 假 扮 銀行 職 員致 電 促 銷 服務 是 常見 的 詐 騙 手法 之 一， 香 港 金

融 管 理 局 ( “金 管 局 ” )一 直 提 醒 巿 民 慎 防 聲 稱 來 自 銀 行 的 可 疑 來 電 或 信

息 。 金 管 局 透 過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和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、 印 刷 媒 體 和 銀 行 分 行

所 派 發 的 宣 傳 資 料 、 金 管 局 網 站 和 多 個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， 呼 籲 市 民 在 進

行 交 易 前 先 致 電 銀 行 的 電 話 熱 線 以 核 實 來 電 者 身 分 。 為 提 倡 “負 責 任

借 貸 ”， 金 管 局 亦 要 求 零 售 銀 行 在 有 關 零 售 客 戶 及 中 小 型 企 業 的 借 貸

業務廣告內加入 “借定唔借？還得到先好借！ ”的信息。   

( d )  加強為市 民提供的諮詢服務  

1 7 .  自 二 零 一 六年 起 ，政 府 資 助 兩家 非 政府 機 構 設 立專 用 電話 熱 線 ，

為 有 財 困 的 市 民 提 供 協 助 。 專 用 電 話 熱 線 讓 有 財 政 困 難 的 市 民 尋 求 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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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和 獨 立 意 見 ， 以 了 解 如 何 處 理 財 政 問 題 ， 避 免 他 們 受 不 良 中 介 誘

騙。  

1 8 .  去年，每條專用電話熱線平均每月接獲約 12 0 個有關因財困而導

致 情 緒 或 家 庭 問 題 的 來 電 。 兩 家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為 這 些 市 民 提 供 情 緒 支

援 ， 並 把 他 們 轉 介 至 轄 下 相 關 的 社 會 服 務 單 位 接 受 輔 導 。 如 來 電 者 懷

疑 遇 上 騙 徒 或 遭 不 良 中 介 欺 騙 ， 兩 家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按 情 況 建 議 來 電 者

報警求助。  

下一步工作  

1 9 .  政 府 會 繼 續密 切 監察 為 打 擊 與放 債 業務 有 關 的 不良 手 法而 推 行 的

四 大 範 疇 應 對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考 慮 採 取 進 一 步 的 優 化 措

施。  

徵詢意見  

2 0 .  請 委 員 察 悉政 府 為打 擊 與 放 債業 務 有關 的 不 良 手法 而 推行 的 上 述

措施。  

 

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  

財經事務 科  

二零一九 年四月二十六日  

 




